
嘉義市 111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 

數理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注意事項 

 

一、初選鑑定日期：111 年 7月 9日(星期六) 

二、初選鑑定地點：民生國中(嘉義市新民路 601 號) 

三、鑑定場地位置圖 

 



四、鑑定場地配置表 

學校 
報名 
人數 

試   場 入場證號碼 
試場 
人數 

教    室 

大業國中 9 
第１試場 

111001～111009 9  

27 

 

明善樓二樓三年 11 班 

北興國中 156 

121001～121018 18 

第 2 試場 121019～121045 27 明善樓二樓三年 12 班 

第 3 試場 121046～121072 27 明善樓二樓三年 13 班 

第 4 試場 121073～121099 27 明善樓二樓三年 14 班 

第 5 試場 121100～121126 27 明善樓二樓三年 15 班 

第 6 試場 121127～121153 27 明善樓三樓三年 04 班 

第 7 試場 
121154～121156 3 

27 明善樓三樓三年 05 班 

民生國中 93 

131001～131024 24 

第 8 試場 131025～131051 27 明善樓三樓三年 06 班 

第 9 試場 131052～131078 27 明善樓三樓三年 07 班 

第 10 試場 
131079～131093 15 

27 明善樓三樓三年 08 班 
南興國中 12 141001～141012 12 

嘉義國中 47 
第 11 試場 151001～151027 27 明善樓四樓三年 01 班 

第 12 試場 151028～151047 20 明善樓四樓一年 12 班 

  備用試場(一) 勤問樓三樓一年 17 班 

  備用試場(二) 勤問樓三樓一年 18 班 

合計 317  

 

  



五、鑑定規則   

      《嘉義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規則》 

一、  鑑定時學生必須攜帶入場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入場證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失，學生

應於測驗當日攜帶與報名時同式相片和身分證件，向鑑定事務中心申請補發。 

二、  每節鑑定說明時間不可翻閱鑑定卷，鑑定開始後，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

該科鑑定不予計分。 

三、  標準化性向或成就測驗開始後 10 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若強行入場，該科鑑定不予計分。

其他專長領域學科測驗遲到 10 分鐘以上者，扣減該科鑑定分數總分之 10%。 

四、  參與鑑定學生每節應攜帶入場證入場，違者如經施測人員查核確係學生本人無誤者，先准予參

與鑑定；惟至當節鑑定結束鈴(鐘)聲響畢前仍未送達或未依規定申請補發者，扣減該科鑑定分

數總分之 5%。 

五、  學生不得請他人頂替或持偽造、變造之證件參與鑑定，違者取消鑑定資格。 

六、  參與鑑定學生應按編定之鑑定場地及座位號碼入座，在開始作答前，應確實檢查鑑定卷、座位

與入場證三者之號碼是否相同及鑑定卷、題目與鑑定科目是否相同，如有不同應即舉手請施測

人員處理。 

七、  學生參與鑑定時不得飲食、嚼食口香糖等，不聽制止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若因生病等特殊

原因，迫切需要在鑑定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於鑑定前持相關證明經施測人員同意後，在施

測人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八、  參與鑑定學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窺視或抄襲他人答案，或意圖方便他人窺視答案，

經勸告不聽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 

九、  參與鑑定學生不得有夾帶、抄襲、傳遞、交換鑑定卷、以自誦或暗號示人答案或故意將答案供

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違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 

十、  鑑定答案卡(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故意汙損答案卡(卷)、損壞鑑定卷，

或將鑑定試題抄寫在鑑定卷以外之任何地方，包括入場證等，違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 

十一、鑑定完畢後必須將鑑定答案卡(卷)和鑑定卷一併送交施測人員，經確認無誤，然後離場。攜出

答案卡(卷)和鑑定卷，經查證屬實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 

十二、參與鑑定學生在鑑定進行中，發現題目印刷不清得舉手請施測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十三、學科測驗、標準化性向或成就測驗時只能攜帶 2B 鉛筆、橡皮擦、眼鏡、鑑定入場證、透明筆

袋及透明墊板，且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其餘物品一律不准帶入鑑定場地，且不得以任何形

式毀損鑑定工具，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評量工具借用銷售暨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第二

類評量工具任一部分遺失時依情節輕重以研發費的 1%至 5%賠償，損壞時以工本費的 50 倍賠

償，且追究遺失人員其行政責任並予以行政處分。 

十四、非鑑定所需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以及電子辭典、計算機、時鐘、

鬧鐘、電子鐘、行動電話、呼叫器、收音機、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和穿戴

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其他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之物

品，一律不准攜入鑑定場地。若不慎攜入鑑定場地，於鑑定開始前，須放置於鑑定場地前後方；

且電子產品須先關機或拔掉電池。若隨身放置，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經施測人員發現者，

扣減該科鑑定分數總分之 10%。 

十五、鑑定答案卡須用黑色 2B鉛筆劃記，修正時須用橡皮擦將原劃記擦拭乾淨，不得使用修正液（帶），

答案卡如有劃記不明顯或汙損等情事，致電腦無法辨認者，其責任由學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非劃記以手寫作答之答案需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如有書寫不清、或汙損等情事，其

責任由學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十六、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施測人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十七、鑑定結束鐘（鈴）響起，施測人員宣布本節鑑定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交卷後強

行修改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鑑定不予計分；經制止後停止者，

扣減該科鑑定分數總分之 10%。 

十八、報名國民中學階段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同一年度以一次為限，且不得跨縣市重複報名，      

如經查獲則取消其鑑定資格。  



六、其他注意事項 

1.依嘉義市 111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防護措施處理原則，

請學生進入校園務必全程戴口罩。 

2.因防疫相關規定，學生家長不得進入校園內。 

3.應考請攜帶「鑑定入場證」及「健康聲明切結書」。 

4.鑑定場地開放入場時間 07/09(六)上午 8:00 起，不開放提早看考場。 

 


